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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院务公开制度（试行）

为了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规定，充分调动教职员工参与监

督、讨论和决定学院事务的积极性，根据有关推行院务公开制度

的要求，结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实际，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

特制定本制度。

一、公开意义

实行院务公开，是落实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的重要举

措。推行院务公开制度，有利于激发教职工主人翁责任感，调动

教职工参与学院事务的积极性；有利于科学决策，合理使用资源，

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学院的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现象，堵塞管理的漏洞；有利于学院各项工作的改革和发展。

二、组织领导

院务公开在学院党支部的领导下实施，全院各教研室、工会



分会等单位要共同实施，共同推进，互相配合。

三、基本原则

（一）实事求是原则。公开的内容必须真实可信，准确可靠。

（二）突出重点原则。从学院实际出发，院务公开的重点，

一是学院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二是涉及师生切身利益，需要师

生清楚、明白的事项；三是师生关注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

四是关系到学院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容易引发矛盾、滋生腐败现

象的问题。

（三）群众参与原则。要广泛发动教职工关心、参与、支持、

监督院务公开工作，让教职工知院情、参院政、议院事，为学院

改革、发展、稳定献计献策。

（四）责任制原则。对院务公开实行责任制，谁主管谁负责，

学院领导对学院院务公开负责，各教研室、工会分会负责人对本

部门事务公开负责。

（五）坚持整改原则。对院务公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各级

领导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整改的情况要列为院务公开监

督与考核的重要内容。

四、公开主要内容

（一）学院发展建设规划、重大决策、重要规章制度的决策

过程及执行情况。

（二）属于学院职权范围内的干部人事制度，包括教师、干



部聘任的审核推荐，招聘、引进人才的岗位、条件、方法和结果，

审批教师外出攻读学位、进修、访问学者、实践锻炼的情况等。

（三）学院财务收支情况（包括学校下拨经费的使用情况），

工会分会的财务收支情况，学生社团配套经费的管理及开支情

况；学院创收和经费往来情况；以上经费使用情况必须由院长在

全体教职工大会上作专题说明并附财务专项报告。

（四）评选推荐各类先进的条件及结果。

（五）评审推荐各类科研、教研项目的情况。

（六）教职工年度考核情况，教师质量评价、教师聘期期满

考核情况。

（七）办公设备的申购情况。

（八）其他师生关心并适宜公开的事项。

五、公开形式

（一）院务公开的形式主要有会议通报、宣传栏张贴公示、

书面通知、电子邮件等，不管哪种形式，都要简便易行、简洁明

了，为大多数教职工所接受。

（二）上条所列院务公开内容若属于各教研室范围的，则称

为教研室务公开的内容，由所在教研室负责公开，公开形式自定。

六、监督保障

（一）院务公开要与学院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及绩效管理责任

制配套实施，充分发挥党政领导班子内部监督、上级组织监督、



纪委监督、教师委员会监督、群众监督等整体监督效能，尤其要

强化群众监督。

（二）学院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相关会议，如学院党总支会

议、学院党政联席会、全体教职工会议、全体学生会议等，及时

在上述会议上通报学院的有关情况和重大事项。

（三）各教研室要把需要本单位教职工或学生了解的情况，

及时通过书面或召开会议等形式向教职工或学生通报，有些还需

要向学院主管领导汇报。

（四）为便于检查和总结工作，各有关部门公开的事项都要

将资料保存，建立院务公开档案。

（五）学院所属机构要不断研究、完善事务公开制度，及时

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我院院务公开的质量和水平，促进我院院务

公开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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